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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處轄區駕駛人休息室位於新營服務區北上側（如下圖） 

 

二、新營服務區駕駛人休息室使用注意事項 

   (一)使用人：以職業駕駛人為原則，登記使用時請出示駕駛執照；需完成登記後 

         始可進入使用。 

   (二)服務時間：24小時。 

   (三)費用：免費。 

   (四)使用時限：每次以 2小時為原則，得視情況增加，最長以 4小時為限。每 2小 

         時服務台保全人員即輕聲通知，請使用人配合離開。 

   (五)空間：男、女各 1個開放空間，每間設 3張躺椅，各以布幔相隔。倘已客滿， 

         即無法提供服務。 

   (六)設備：空調、躺椅、置物櫃、浴室、公廁；請愛惜公務，不可浪費、破壞或 

         帶走。 

   (七)請自備各人盥洗用具，如毛巾、牙刷等。 

   (八)請使用用人妥為保管個人財物，以免遺失，本休息室不負保管之責。 

   (九)使用休息室禁止有下列情事： 

1、賭博、色情、暴力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 

2、販售、行銷、宗教、政黨等行為。 

3、飲酒、滋事、謾罵、喧鬧、亂吐檳榔汁及破壞環境清潔。 

4、破壞休息室設備。 

5、張貼或懸掛未經許可之標語、通告、廣告、旗幟或宣傳物。 

6、攜帶危險物品。 

7、攜帶寵物，以免干擾他人休息。 

8、其他妨礙公務秩序、善良風俗之行為。 



     如有上述情節經服務台保全人員勸止不聽者，即報請公路警察處理。 

   (十)如遇緊急突發狀況，請與服務台保全人員聯繫。 

  



三、 駕駛人休息室設施 

      



      

  



四、 使用人數比較表   

  

 


